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4-073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及 2024 年 1 月 23 日召

开的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签署了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为无锡美华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美华”）

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 500 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海宁支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海宁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美年”）

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1,000 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青中心支行（以下简称“天津农商

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天津滨海新区美欣门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美

欣”）提供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光大银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贵州美年大健康康源体检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贵州美年”）提供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800 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恒”）提供最高本金

余额人民币 550 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

度内，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子公司之间

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本次公司从上海美年门诊部有限公司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

调剂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至海宁美年，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为

海宁美年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

元，公司为上海美年门诊部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18,250 万元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7,250 万元。本次担保事项无需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无锡美华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孙福玉 

注册地址：无锡市中山路 260 号五楼部分、六楼全部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75.3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诊所服务；健康咨询

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无锡美华 100%的股权，无锡美华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无锡美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042,715.88 48,477,636.69 

负债总额 27,094,661.98 20,560,946.1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00,000.00 - 

流动负债总额 23,077,919.97 15,117,154.85 

净资产 27,948,053.90 27,916,690.50 

项目 
2024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901,314.40 38,913,942.40 

利润总额 44,066.33 4,927,585.93 

净利润 31,363.40 1,735,689.93 

2、海宁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2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戴明贤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海宁大道 338 号白领氏大厦 301、

302、303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 万元 

经营范围：内科、口腔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急症医学科、医

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服务：体检、医疗信息咨询、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海宁美年 67%的股权，海宁美年为公司下属

控股子公司。 

海宁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241,778.54 31,168,920.86 

负债总额 22,460,686.65 20,353,935.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00,000.00 - 

流动负债总额 16,371,624.36 13,368,808.01 

净资产 10,781,091.89 10,814,985.51 

项目 
2024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13,690.98 27,375,443.04 

利润总额 -6,910.35 4,299,265.56 



 

净利润 -33,893.62 3,655,860.28 

3、天津滨海新区美欣门诊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解静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津塘公路 1255 号天润商业街 D201-204\E201-

204\F201-208\H201-204 号商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82.43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天津美欣 100%的股权，天津美欣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天津美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789,895.38 64,823,820.49 

负债总额 51,486,732.29 50,389,971.8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0,117,883.28 47,605,356.11 

净资产 12,303,163.09 14,433,848.62 

项目 
2024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426,440.11 50,435,440.51 

利润总额 -2,939,934.15 3,125,903.47 

净利润 -2,130,685.53 2,182,583.60 

4、贵州美年大健康康源体检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10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胡汝发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观水路 46 号[水口寺社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许可

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贵州美年 100%的股权，贵州美年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贵州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987,167.26 57,418,031.55 

负债总额 32,013,288.52 36,848,012.6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00,000.00 8,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9,581,406.52 36,823,810.47 

净资产 17,973,878.74 20,570,018.95 

项目 
2024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469,033.80 46,065,394.60 

利润总额 -3,075,767.50 1,689,126.22 

净利润 -2,596,140.21 1,438,675.53 

5、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9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尚世英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 638 号 2、3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恒 100%的股权，上海美恒为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 

上海美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1,795,687.88 654,986,618.43 

负债总额 616,796,810.45 626,142,289.4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9,960,000.00 25,411,294.68 

流动负债总额 533,546,014.30 523,138,152.97 

净资产 14,998,877.43 28,844,328.96 

项目 
2024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5,542,527.42 209,842,065.68 

利润总额 -16,683,492.40 9,095,692.78 

净利润 -12,809,363.14 -5,589,371.40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向江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 

债务人：无锡美华门诊部有限公司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江苏银行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

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

金、税金和江苏银行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等）。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

责任。 

保证期间：自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

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

为自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

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



 

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2、公司与华夏银行海宁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合同债务人：海宁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诉讼费、

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

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2）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

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

定：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

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任何一笔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

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3）如主

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3、公司与天津农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务人：天津滨海新区美欣门诊有限公司 

债权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青中心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主债权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执行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公告费、评估/鉴定等处置费

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用及其他合理费用等），以及相应款项的增

值税。（2）无论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多项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和保

证、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提供、不论债权

人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亦不论是否出现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债务，

保证人的连带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仍应承担全部保证担保责任。（3）债权人

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下存在的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包括但不限

于相关的单据、凭证、记载、通讯记录等），除非有确定的相反证据，均应作为双

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定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保证人不得以相关证明是由

债权人单方保留或制作而提出异议。 

保证期间：（1）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

三年。（2）如发生垫付款项，则保证期间至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如

主合同展期，则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4、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受信人：贵州美年大健康康源体检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

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

务”）。授信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除非

有明显错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

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

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 

5、公司与广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上海美恒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

费、保全费、评估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保证人

在此同意并确认，如果甲方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

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在保证期间内，

甲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乙方承担保证责

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

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9 月 5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21,255.61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1.73%，其中，公司为子公

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27,210.77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的 29.52%；子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0,919.85 万

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0.5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向江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无锡美华）； 

2、公司与华夏银行海宁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海宁美年）； 

3、公司与天津农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天津美欣）； 

4、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贵州美年）； 

5、公司与广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美恒）。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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